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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111

年11月14日起取消「具有會接觸不特定人士或無法持續有效

保持社交距離」性質之活動須完成COVID-19疫苗追加劑接種

規範，請轉知轄內機構配合辦理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(下稱指揮

中心)111年11月9日肺中指字第1113700592號函辦理。

二、因應國內疫情以穩定可控方向發展，全人口疫苗涵蓋率高，

爰指揮中心自111年11月7日起取消「具有會接觸不特定人士

或無法持續有效保持社交距離」性質活動之參與者須完整接

種COVID-19疫苗規範，並自11月14日起取消具有「接觸不特

定人士或無法保持社交距離」性質之場所工作人員須完成

COVID-19疫苗追加劑(第3劑)接種或快篩之限制，故有關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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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式服務類長期照顧機構(日間照顧、小規模多機能、家庭

托顧)及到宅提供長照服務之工作人員防疫措施，配合調整

說明如次：

(一)工作人員(含陪同照顧者)及服務對象得取消完整接種

COVID-19疫苗之規範，惟仍須配合指揮中心發布之定期快

篩規範。

(二)考量長照機構服務對象較多慢性病及重症高風險族群的長

者，訪客管理仍請參考住宿型機構之探視規定，維持一般

探視者應完成COVID-19疫苗追加劑達14天(含)以上、未完

成者應出具探視當日COVID-19抗原快篩(含家用抗原快篩)

自費篩檢陰性證明之規定；惟地方主管機關得依轄內機構

疫苗涵蓋率、社區疫情發展情形自行評估是否予以放寬。

三、其餘未及說明事項，仍請依「衛生福利機構(社區型)防疫管

理指引」、「社區式長期照顧機構（家庭托顧）因應COVID-

19防疫作為建議注意事項」及「到宅提供長照服務之COVID-

19防疫注意事項」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理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副本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、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

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、本部心理健康司、本部長期照顧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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